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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板与经理 受访者经常交替使⽤这两个词，以指称对他们⾏使权⼒的⼈员，这表明园区内

部存在的等级结构。尽管如此，被称呼为“⽼板”或“经理”的⼈不⼀定是运

营园区的实际负责⼈。 

强迫犯罪 这⼀术语在法律定义上与强迫劳动相同，后者不区分合法和⾮法劳动。在

本报告中，此术语被视为强迫劳动的⼀个⼦类别。然⽽，在本报告中使⽤

此术语是为了强调这⼀事实：在许多情况下，个⼈是被迫从事犯罪⾏为，

这使得施害者能威胁向国家机关揭发其犯罪⾏为，以控制受害者/幸存者。 

组织 这⼀术语指的是柬埔寨、越南、泰国、⻢来西亚或该区域其他地⽅的团体，这

些团体倡导为诈骗产业的受害者/幸存者提供援助和救援。虽然这些组织不⾪属

于任何政府机构，但其中可能包括以个⼈⾝份参与的国家机构成员。该术语的

模糊性是有意为之，以保护此类团体的⾝份。 

正规和⾮正规 

移徙路线 

这两个术语指的是⼈们出⼊境国家的⽅式。“正规移徙”是指受政府监管的路

线。例如，有边境⼝岸的机场，当局会在此检查签证和护照或其他⽂件。“⾮

正规移徙”是指出⼊境过程中缺乏政府监管或未遵循合法程序的⽅式。例如，

某⼈在未经政府当局检查护照或签证的情况下，进⼊某个国家。 

诈骗 ⽹络诈骗是通过互联⽹进⾏的欺骗性或欺诈性操作，旨在诱使个⼈泄露个⼈信

息或财务信息和/或窃取其⾦钱或财产。 

诈骗园区 诈骗园区是经国际特赦组织认定可能存在⽹络诈骗或⽹络赌博活动的地点。在

这些地点，⽆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参与的被贩运者或移徙劳⼯，均遭受被剥夺⼈

⾝⾃由，和/或由有组织犯罪分⼦施加的其他侵犯⼈权⾏为。 

诈骗园区的规模不⼀，可以是单栋建筑，也可以是⼀组坐落在明确划定区域内

的建筑群。这些地点可能还有其他商业设施，如赌场、酒店或餐厅。 

可疑地点 在这些地点，国际特赦组织发现了⼀系列诈骗园区常⻅的安保设施。 

受害者和幸存

者 

“受害者”和“幸存者”指的是遭受本报告中所述侵犯⼈权⾏为的任何个体。

这两个术语可互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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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此地图显⽰柬埔寨境内诈骗园区的分布情况。较⼤的圆圈代表诈骗园区密度较⾼的地区，例如西哈努克市（Sihanoukville）有22个

园区，⽽较⼩的圆圈则代表仅能确认存在⼀⾄两个诈骗园区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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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我试图逃跑……但他们找到了我……” 

丽莎，2025年接受国际特赦组织采访。 

 

丽莎离开在泰国的⺟亲家时只有18岁。她在学校

放假期间寻找⼯作。“（招聘⼈员）说我会做⾏政

⼯作......他们发了带泳池酒店的照⽚…… 

⼯薪很⾼……我不会游泳，但我还是想去泳池看看。”丽

莎从未⻅到他们承诺的那个泳池。⼀天晚上，她被⼈⼝贩

⼦带着穿越⼀条河流，进⼊柬埔寨。她在柬埔寨待了11个

⽉，期间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被转移到七个不同的

诈骗园区——这些地⽅专⻔强迫她和其他⼈从事⽹络诈骗。

直到2025年初，她才被释放。待在这些园区的期间，她被

禁⽌离开，且有保安⼈员负责监视她和其他⼈的⾏动。 

丽莎从未得到⼯作报酬，并在泰国和中国籍经理的暴⼒威胁下被迫从事诈骗⼯作。她渴望逃

离，即使这意味着要冒着⽣命危险。她曾两次试图逃跑，两次都被园区的⼯作⼈员抓住。第⼆

次逃跑时，“他们把我带回⼩⿊屋……有四个男⼈……其中三⼈按住我，带头的⽤⾦属棍打我

的脚底……他们说如果我不停⽌尖叫就会⼀直打，打到我不叫为⽌。”当被问及她在柬埔寨期

间的感受时，她说：“我想回家，我想⻅我的妈妈。” 

丽莎是数千名在柬埔寨诈骗园区中遭受类似虐待的幸存者之⼀。在本报告中，国际特赦组织确认

⾄少存在53个诈骗园区，这些诈骗园区被定义为可能从事⽹络诈骗或赌博的地点，并且其中⾄少

有⼀名或多名被贩运者或移徙劳⼯直接或间接参与相关运作，同时遭受有组织犯罪分⼦施加的剥

夺⼈⾝⾃由和/或其他⼈权侵害。国际特赦组织还确认了45个可疑地点，这些地点具备与已确认的

诈骗园区类似的安保措施。 

本报告的结论为：在柬埔寨各地的诈骗园区内，⼤规模地存在⼈⼝贩运、强迫劳动、童⼯、酷

刑和其他虐待⾏为，以及⼈⾝⾃由的剥夺和奴役等现象。本报告特别指出，尽管主要施害者是

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但柬埔寨政府在明知⼴泛存在这些侵犯⼈权⾏为的情况下（且在许多情况

下已被反复告知），仍严重未能采取⾜够措施加以制⽌。若政府未能履⾏其国际法律义务和责

任，就可能成为这些侵犯⼈权⾏为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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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Phnom Penh）郊外的诈骗园区（PP09）。丽莎曾在2025年被强⾏转移到此处，并遭受酷刑。照⽚拍摄于2023年。

© 国际特赦组织 

 

 

研究⽅法 
在2023年9⽉⾄2025年5⽉期间，国际特赦组织采访了58名诈骗园区的幸存者，他们报告称其曾被

关押在柬埔寨16个城镇的31个不同园区内。其中18名幸存者表⽰，曾被转移并关押在多个园区。此

外，国际特赦组织还审阅了各组织收集的365名受害者的记录。这些受害者⼤多数是由柬埔寨当局

从国际特赦组织独⽴确认存在⼈权侵害的地点中营救出来的。国际特赦组织还采访了10个国际和国

内组织，并访谈了20多名在诈骗园区内或附近⽣活或⼯作的证⼈，包括保安、出租⻋司机、居⺠和

⼩企业主。 

国际特赦组织的代表实地⾛访了本报告中所确认的53个诈骗园区中的52个，以及45个可疑地点中的

43个。国际特赦组织还依靠卫星图像分析、⼴泛的媒体报道、联合国机构报告、监狱基础设施指南

和研究、社交媒体帖⽂、政府记录和⼀系列其他⼆⼿资料，来识别诈骗园区和可疑地点。附件⼀列

出每个诈骗园区的概况，以及详细说明了⽤于作出判断的证据。附件⼆列出所有的可疑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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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园区 
在国际特赦组织采访和/或收集证据的423名受害者中，⼏乎所有⼈在从事诈骗期间都被关押在⼀

个限制性的空间内，多名采访的幸存者将其形容为监狱。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本报告中确

认的所有53个诈骗园区⼏乎都配备了旨在限制⼈员⾃由的物理性和组织性安保措施。 

国际特赦组织所调查的所有诈骗园区都有围栏、墙壁或其他形式的围壁结构，⽤以划定外部边界。

外围墙壁通常装有带刺铁丝⽹或⼑⽚铁丝⽹，在少数情况下，疑似装有电⽹。所有的诈骗园区都不

对公众开放，设有⻔禁或出⼊障碍以阻⽌他⼈进⼊。 

⼏乎所有园区都配备了保安⼈员，证词表明，这些保安的职责远远超出了外围安保的范畴。在许多

情况下，他们直接对受害者施加虐待。国际特赦组织在多个地点记录并观察到⼤量保安⼈员，⼀些

幸存者报告称，在他们被关押的园区⾥有数⼗名⾄数百名保安。8个诈骗园区内部设有警卫岗或疑

似警卫岗，另有两个园区可⻅⾯向内部的警卫塔。根据幸存者的证词，⾄少有19个诈骗园区雇佣

了持有电击或眩晕警棍、⼿铐的保安或其他⼈员，其中⾄少三个园区的⼈员还持有枪⽀。 

 

侵犯⼈权⾏为 
 

 

国际特赦组织采访的⼤多数⼈极可能曾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他们⼏乎全部是被贩运⾄诈骗园

区，在那⾥被迫从事诈骗或相关⼯作，否则就会遭受酷刑并被剥夺⼈⾝⾃由。 国际特赦组织

采访了9名未成年⼈，他们被贩运⾄诈骗园区、被迫劳动、剥夺⼈⾝⾃由、遭受奴役，其中4

⼈曾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 

这些侵犯⼈权⾏为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加剧，营造出⼀种恐惧的氛围，使管理者能够控制这

些被限制在诈骗园区内的⼈。许多侵犯⼈权⾏为加剧了其他侵害，或为进⼀步的侵害创造条

件。例如，园区⽼板通过使⽤酷刑和其他虐待，使剥夺⼈⾝⾃由变得更容易，因为这向园区

内的⼈传递了⼀个信息：任何试图逃跑的⾏为都将招致严重伤害。⼀些园区甚⾄有专⻔的房

间，通常被称为“⼩⿊屋” ，这些房间被⽤作为实施酷刑的场所。 

 

⼈⼝贩运和强迫劳动 
根据受访者的证词，国际特赦组织所采访的除⼀⼈之外其他所有幸存者的经历都表明，他们

是在柬埔寨遭受以劳动或其他剥削为⽬的的⼈⼝贩运幸存者。 其中包括他们受到欺骗性的招

募⼿段，暴⼒威胁和/或使⽤⾮正规移徙路线移动，例如乘船穿越边界、穿越河流和丛林，这

使得⼈⼝贩运者可以将⼈们卖到园区，拘禁和剥削他们。⼏乎所有受访者都表⽰，⼀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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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园区，如果没有完成⾜够的⼯作，就会在暴⼒威胁下被强迫劳动。这包括接受采访的未

成年⼈，他们也都是⼈⼝贩运的受害者。 

 

酷刑和其他虐待 
在接受国际特赦组织访谈的58名幸存者中，有45⼈曾遭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超过四分

之⼀的幸存者表⽰曾听到或⽬睹酷刑或其他虐待⾏为，但没有直接遭受此类侵害。超过三分

之⼀的幸存者表⽰直接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除了⼀个案例外，所有案例描述的酷刑和其他

虐待都是由园区经理或⽼板实施的。幸存者的证词表明，酷刑和其他虐待被⽤作控制和惩戒

园区内⼈们的⽅法。在10起案件中，园区⽼板或经理告诉幸存者和⽬击者，之所以实施酷刑

和其他虐待，是因为他们本⼈或他⼈试图联系警⽅、⼤使馆或家⼈以寻求逃离，或因其逃跑

计划被发现。 

⼏个园区使⽤“⼩⿊屋”惩罚不⼯作、⽆法⼯作、未能达到⼯作⽬标，或与当局联系的⼈。

根据幸存者的描述，警卫和经理会对包括未成年⼈在内的园区内被拘禁者使⽤电击棒。 

 

剥夺⾃由 
所有接受国际特赦组织采访的幸存者都被⾮法剥夺了⼈⾝⾃由，这正是实施奴役的⼀个基本

条件。剥夺⾃由不仅使其他罪⾏更容易实施，也助⻓和加剧了幸存者遭受的虐待。诈骗园区

的空间布局与使⽤⽅式，处处反映出幸存者的经历。幸存者曾表⽰“逃跑是不可能的”，并

描述了笼⼦以及“类似牢房”的设施。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园区不仅外观酷似监狱，其建造

和设计本⾝似乎就是为了剥夺⼈⾝⾃由，因为⼏乎⽆法作出其他合理解释。 

奴役 
在接受采访的58名幸存者中，有32⼈表⽰，他们是被卖到园区，也曾⽬睹其他⼈被出售，

或者被经理们威胁说要被卖到另⼀个园区。⽆论是被贩卖给某个园区或在园区之间转卖，还

是因债务⽽被迫为相关园区或公司⼯作，园区⽼板和经理对幸存者实施的完全控制，实际上

都通过彻底剥夺被拘禁者的⾃主权，体现了他们对“所有权”所附权⼒的运⽤。受访者被关

押在带有警卫和防⽌逃跑设计的建筑物中，其睡觉地点，⼯作地点、⽅式和时间，何时能做

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均由他⼈决定。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还受到相当于酷刑或其他虐待的惩

罚，并且很少或根本⽆法与外界进⾏不受监控的接触。 



9 “我是别⼈的财产”柬埔寨诈骗园区中的奴役、⼈⼝贩运和酷刑 

国际特赦组织 

 

国际法律框架 
诈骗产业由跨国犯罪集团⽹络运营。然⽽，如果没有柬埔寨政

府的同意或默许，这些⾮国家⾏为体并⽆法实施本报告所记录

的各类侵犯⼈权⾏为。在此背景下，根据国际⼈权法，柬埔寨

政府有义务确保任何⼈皆不得被蓄为奴⾪或遭受奴役，或被迫

从事强迫劳动；并有义务保护包括未成年⼈在内的⼈免受经济

剥削；并必须防⽌、禁⽌、调查和起诉酷刑⾏为；必须有效地

“调查、起诉和审判⼈⼝贩运案件，包括其构成要素和相关⾏

为，⽆论施害者是政府或⾮国家⾏为体”；必须识别⼈⼝贩运

的受害者和提供补救；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对被贩运者的“营

救⾏动”不会进⼀步损害他们的权利和尊严。 

 

国家应对诈骗产业危机的措施 
柬埔寨政府主要通过其“国家反⼈⼝贩运委员会”来报告其在应对诈骗产业⽅⾯采取的⾏动。该委

员会是负责落实打击⼈⼝贩运的法律、政策和计划的国家机制。此外，政府成⽴了⼀些⼯作组、特

别⼩组和委员会，作为其应对措施的⼀部分。 

国家反⼈⼝贩运委员会表⽰，他们已经“采取了严厉措施，加强国家层⾯打击⽹络诈骗、⽹络赌博

和⼈⼝贩运的机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该委员会在2025年5⽉致国际特赦组织的信中解释

称，“2024年⾄2025年初，柬埔寨当局共收到来⾃外籍⼈⼠的3553项⼲预请求，涉及6584⼈，涵

盖33个不同国籍。其中，有1762项请求得到了落实，涉及来⾃22个国家的3008名外籍⼈⼠；另有

335项请求所涉及的791名外籍⼈⼠仍下落不明。值得注意的是，有1456项请求被认为是不符合规

范的，因为它们缺乏请求者的⾝份信息、具体地址或任何可供后续联系的信息。尽管如此，柬埔寨

当局仍在继续调查这些案件。”信中还指出，在2024年⾄2025年期间，柬埔寨当局共对28个地点

进⾏了打击⾏动。 

尽管该委员会报告了上述⾏动，但国际特赦组织认为柬埔寨政府的应对措施严重不⾜。柬埔寨政

府未能履⾏其相关义务和责任的问题，可以从四个相互独⽴但⼜相互交叉的“作为”或“不作

为”类别进⾏分析： 

• 柬埔寨政府未能有效调查诈骗园区以及其中发⽣的侵犯⼈权⾏为，包括奴役、⼈⼝贩运、强迫

劳动、童⼯、⾮法剥夺⾃由、酷刑和其他虐待； 

• 柬埔寨政府未能及时有效地识别、帮助和保护⼈⼝贩运受害者，并避免进⼀步损害其权利和

尊严； 

• 柬埔寨政府同意或默许在诈骗园区发⽣的酷刑和其他虐待；以及 

• 柬埔寨政府未能对保安公司以及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的⼯具进⾏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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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当局未能进⾏有效调查 
柬埔寨政府未能有效调查诈骗园区以及其中发⽣的侵犯⼈权⾏为，包括奴役、⼈⼝贩运、强迫劳

动、童⼯、⾮法剥夺⾃由、酷刑和其他虐待。具体⽽⾔，关于国际特赦组织所确认的53个诈骗园

区： 

• 超过三分之⼀的园区（20个）受到⼀次或多次警⽅或军事⾏动的⼲预，但国际特赦组织的记录

显⽰，这些园区在⼲预⾏动后继续发⽣侵犯⼈权⾏为； 

• 截⾄本报告发表之⽇，约有三分之⼀的园区（18个）似乎尚未受到政府的调查； 

• 不到三分之⼀的园区（13个）似乎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预或调查，但国际特赦组织⽆法确定在

这些园区内，⼈权侵害是否仍在继续发⽣； 

• 只有两个园区在政府⼲预后被关闭。 

 

在国际特赦组织得知的20起国家⼲预⾏动中，有证据表明，警⽅或军⽅的⾏动或者将受害者/幸存

者带出园区，或者似乎涉及某种调查或“突袭⾏动” ，或者两者兼⽽有之。然⽽，在所有20起案件

中，国际特赦组织记录到在警⽅或军⽅⾏动结束后，相关园区仍继续发⽣侵犯⼈权⾏为。在这20起

国家⼲预的案例中，有9起案件中政府曾进⾏过两次或以上的⼲预；其中，警⽅在某⼀诈骗园区⼲

预⾄少四次，此为最多次数的记录。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观察，在这些案件中，国家⼲预的模式显⽰，当警察或军⽅介⼊时，他们往往

仅救出⼀⼈或少数⼏⼈，⽽且只对求助请求作出回应。尤其令⼈担忧的是，即便警⽅进⾏了所谓的

“营救⾏动”等国家主导的⼲预⾏动，这些⾏动在很⼤程度上仍受诈骗园区⽼板或管理者的操控，

最终并未真正导致园区的关闭。在许多“营救⾏动”中，警察并没有进⼊园区调查，⽽仅在⻔⼝会

⻅⽼板、经理或保安，由对⽅把求助的⼈员交出。 

例如，前⽂提到的丽莎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她于2025年初在⾦边郊外的⼀个诈骗园区（PP09）

遭受了酷刑。然⽽，⼀名国际特赦组织采访的幸存者表⽰，早在⼀年前，即2024年中，他们就

已被贩运⾄此并遭到关押。在接下来的12个⽉中，发⽣了以下事件：（1）在采访了七名受害者

后（2024年10⽉），⼀家国际媒体将该地点认定为诈骗园区；（2）据报有1000多名外国⼈⼠

在该园区内被警⽅拘留（2024年10⽉）；（3）⼀家柬埔寨媒体报道称，在突袭⾏动后，有25

名外国⼈被送往法院接受讯问（2024年11⽉）；（4）⼀个组织报告称，在同⼀地点救出⼀

⼈，此⼈可能是⼈权侵犯的受害者（2025年初）。 

因此，当丽莎在2025年初抵达这个园区时，该园区早已受到了⼈⼝贩运的指控，并存在关于⼈⼝贩

运和暴⼒事件的公开报道，还经历了⾄少两次的国家⼲预⾏动（包括“营救⾏动”）。根据丽莎的

说法，这个诈骗园区设有安保设施，例如⽤以防⽌逃跑的⾼防护墙，以及专⻔⽤于酷刑和其他虐待

的房间。丽莎说，在遭受酷刑后，她因⽆法⾏⾛⽽必须躺在其中⼀个房间⾥好⼏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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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政府未能对诈骗园区及其中发⽣的⼈权

侵犯⾏为进⾏有效调查。 

  
 

 

 

 

⼤多数接受采访的幸存者都提到了在柬埔寨多个城市和省份中，存在类似的系统性腐败和勾结现

象。这些陈述表明，警⽅明知在诈骗园区发⽣了侵犯⼈权事件，却未能加以制⽌。这违反了其在国

际法下应遵守的义务。 

 

柬埔寨政府未能识别⼈⼝贩运受害者 
此外，柬埔寨政府未能及时有效地识别、协助和保护⼈⼝贩运受害者，往往在未能将其识别为⼈⼝

贩运受害者的情况下，将其暂时关押在移⺠拘留中⼼。在拘留中⼼内，这些⼈被要求⾃费购买⻝

物、睡在地板上，且没有被告知将被拘留多久。除了救援⼩组的证词外，国际特赦组织还记录到⾄

少三起案件，显⽰⼤多数诈骗园区的幸存者在“被营救”后，仍在拘留中⼼或警察局待了两到三个

⽉。 

虽然警⽅可能需要时间调查⼈⼝贩运指控，但据幸存者和地⽅组织反映，受害者往往未被详细询问

其经历，且拘留时⻓似乎缺乏明确标准。 

 

柬埔寨政府默许酷刑 
本报告显⽰，柬埔寨政府默许了在诈骗园区发⽣的酷刑和其他虐待⾏为。即使该酷刑和其他虐待

⾏为并⾮由国家⾏为体直接实施，但如果当局知情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此类⾏为正在发⽣，或未能

尽职调查、起诉和惩罚⾮国家⾏为体，政府仍可能被追究责任。 

柬埔寨当局知悉酷刑和其他虐待已经发⽣并持续存在，这不仅源于全国各地警⽅主导的诈骗园区

“营救⾏动”和其他国家⼲预⾏动，也包括来⾃媒体和⾮政府组织的⼴泛报道。鉴于当局已充分

了解关于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指控，他们有义务对相关地点进⾏调查，并依法起诉实施酷刑和其他

虐待⾏为的个⼈。 

然⽽，如前所述，在国际特赦组织确认的诈骗园区中，有三分之⼆要么未受到调查，要么虽经调

查，但酷刑及其他虐待⾏为仍⼏乎未受到惩处，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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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政府未能对酷刑和其他虐待所⽤⼯具
进⾏监管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收集的证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电击棒在诈骗园区中均被⼴泛使⽤。在

53个园区中，⾄少有19个园区的幸存者称，他们受到了电击棒的酷刑，或者看到⽼板、经理或保

安持有电击棒。在此背景下，柬埔寨政府未能禁⽌获取和使⽤在诈骗园区中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

的主要⼯具：接触式电击棒。柬埔寨也未能根据联合国酷刑和其他残忍、不⼈道或有辱⼈格的待

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建议，⽴法禁⽌使⽤和销售本质上具有虐待性质的执法设备。 

国际特赦组织与柬埔寨政府分享了这些调查结果。2025年5⽉26⽇，国家反⼈⼝贩运委员会致

函回应，但并未对本报告中提出的侵犯⼈权事件的调查结果做出实质性回应。此外，该委员会

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回应国际特赦组织提供的53个诈骗园区（附件⼀）和45个可疑地点（附件

⼆）的清单。 

然⽽，该委员会指出，“从2024年初到2025年，柬埔寨当局共对28个地点进⾏了打击⾏动” （但

并未明确说明“打击⾏动”的定义），并解释称“当局通常会在场所所有者的配合下，及时寻找

寻求帮助的个⼈。”该委员会还指出，他们已“向法院提交了”19起案件，并“逮捕了来⾃6个国

家的92名主犯和同伙”。该委员会还澄清称，“所收到的信息不被视为正式投诉，因此不需要展

开刑事调查。” 

 

结论 
本报告中，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2022年以来柬埔寨诈骗产业中所发⽣的严重⼈权危机。国际特赦

组织确认了⾄少53个诈骗园区，这些园区中已发⽣或仍在持续发⽣严重的⼈权侵犯⾏为，包括⼈⼝

贩运、酷刑及其他虐待、强迫劳动、童⼯、⾮法剥夺⼈⾝⾃由以及奴役。国际特赦组织还揭露了政

府在应对此次危机时展现出⼀种持续性的失败模式——甚⾄可能涉及共谋⾏为。在这场危机中，国

家官员极其低效，且在某些情况下存在腐败⾏为，从⽽使诈骗产业得以蓬勃发展。 

柬埔寨政府必须⽴即加强对这场危机的应对，以确保不再有像丽莎这样仅仅为了寻找⼯作机会的

⼈，被贩运⾄诈骗园区，遭受强迫劳动、酷刑以及⼈⾝⾃由的剥夺。当局必须对所有诈骗园区展开

调查并予以关闭，切实识别、协助并保护所有受害者，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持与救济。其他国家也

必须在其本国公⺠在柬埔寨被确认为受害者并返回本国后，为其提供必要的⽀持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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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议 

致柬埔寨政府 
• ⽴即采取紧急措施，查明并消除公共部⻔参与⼈⼝贩运的⾏为，并防⽌和减少⼀切形式的腐败和

贿赂。所有涉嫌参与⼈⼝贩运和/或通过腐败⾏为助⻓⼈⼝贩运的公职⼈员，都应根据正当程序

和公正审判标准进⾏调查和起诉。 

• ⽴即对附件⼀中识别的每⼀个诈骗园区及其中详述的⼈权侵犯⾏为，进⾏彻底且有效的调

查。 

• ⽴即对附件⼆中列出的所有可疑地点进⾏彻底且有效的调查。 

• 在调查期间和/或调查结束后，应公开报告调查的进展和结果，包括对与诈骗园区内所发⽣的

侵害和犯罪⾏为有关的招募者、中介和运营者的起诉与定罪的数量及性质。 

• 确保对所有形式剥削（包括强迫犯罪）中的⼈⼝贩运受害者及潜在受害者进⾏准确和及时的

识别，以促进其获得司法救济、援助和补偿。 

• 禁⽌⽣产、推⼴、转让和使⽤所有为执法⽬的开发的接触式电击武器和⼯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击

枪和电击棒。 

 

致本国国⺠被贩运⾄柬埔寨的各国政府（包括但不限
于中国及东盟成员国） 
• 评估现有法律框架是否⾜够完善，并在必要时修订和加强法律框架，以确保建⽴起符合国际标

准的⼈⼝贩运法律框架；应通过修订或制定相关⽴法，确保⼈⼝贩运罪及其定义所涵盖的⾏为

在国家法律中被明确界定，并将对被贩运者⼈权的保护有效纳⼊反贩运⽴法之中。 

• 确保驻柬埔寨⼤使馆有⾜够的资源，能够向陷⼊困境的移徙者提供信息和紧急⽀持，包括

为领事馆⼯作⼈员提供适当培训，以便其能够有效应对被贩运者提出的信息与援助请求。 

 

致所有其他国家（包括其国⺠正在遭受诈骗的国家） 
• 外国政府应动⽤⼀切可⽤⼿段迫使柬埔寨政府采取⾏动——包括但不限于对相关个⼈展开调查，

并以奴役、酷刑及其他虐待等国际罪⾏对其提出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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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赦组织 
是⼀项全球性的⼈权运动。 
不公不义不只是 
⼀个⼈的事， 
⽽是我们所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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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别⼈的财产 ” 
柬埔寨诈骗园区中的奴役、⼈⼝贩运

和酷刑 

 

丽莎离开泰国的⺟亲家时只有18岁。她在学期之间的假期找⼯作。⼀天晚

上，她被⼈⼝贩⼦带着穿越⼀条河进⼊柬埔寨。她在柬埔寨待了11个⽉，

期间曾被迫被转移到七个不同的诈骗园区——这些园区是她和其他⼈在2025

年初获释前，被迫进⾏⽹络诈骗的地点。她⽆法离开这些园区，也曾在试图

逃跑后遭到酷刑虐待。丽莎是国际特赦组织在本报告中采访的58名幸存者

之⼀，也是柬埔寨诈骗园区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之⼀。 

 

本报告中，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2022年以来柬埔寨诈骗产业中所发⽣的

严重⼈权危机。报告确认了⾄少有53个诈骗园区，这些园区中已发⽣或仍

在持续发⽣的⼈权侵犯⾏为，包括⼈⼝贩运、酷刑和其他虐待、强迫劳

动、童⼯、剥夺⾃由和奴役。国际特赦组织还揭露了柬埔寨政府在应对这

场危机时展现出⼀种持续性的失败模式——甚⾄可能涉及共谋⾏为。在这场

危机中，该国官员极其低效，且在某些情况下存在腐败⾏为，从⽽使诈骗

产业得以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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